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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3    
 

臺灣收養制度之變遷與發展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237期，頁90~107 

作者 林秀雄教授 

關鍵詞 遺囑養子、子女利益原則、死後終止收養、成年收養、高齡化社會 

摘要 

收養制度因社會之發展及傳統文化之變遷有不同之境遇，我國收養法亦

從家本位之收養變遷至子女本位之收養，藉本文之說明，而對我國收養

之發展有所理解。 

重點整理 
1985年 

之修正 

(一)背景 

日治時期後期，台灣民事習慣受日本法制影響，實務處

理時，多已融入日本民法之精神，惟日治時期結束後，

又將原1930年制定之中華民國民法原封不動的適用於

台灣，該制度對台灣人民係屬陌生，且當時歷史背景歷

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政府遷台，國際、國內社會均有劇

烈變動，該法年代亦屬久遠，出現許多缺點，因而著手

修正之。 

(二)修正內容 

1.關於養子女權益之保障 

(1)刪除遺囑養子之規定： 

所謂指定繼承人，實含有死後立嗣之思想，被繼承

人所指定之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既與婚生子

女同（當時民法之規定），則本質上即屬遺囑收養

子女。 

惟被繼承人若欲以遺產給予法定繼承人以外之

人，可以遺贈之方式為之，不必再指定繼承人。又

若被繼承人有配偶，而其所指定之繼承人為未成年

人時，被繼承人之配偶與該指定之繼承人，並不發

生親子關係，僅屬直系姻親，而作為收養者之被繼

承人已死亡，自無從照顧未成年之指定繼承人，故

此制度對被收養人未必有利，而予以刪除之。 

(2)增訂法定代理人代為收養或同意收養之相關規定：

考量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無意思能力，又滿7歲以上

之未成年人雖有意思能力，但思慮較不周，且其被

收養為他人之子女涉及其本生父母之權益。故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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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1985年 

之修正 

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以保護幼年被

收養者之利益；後者使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有表示

意見之機會，惟無法定代理人時不在此限。 

(3)修正收養之形式要件： 

我國社會有收養養女使其為婢或娼之惡習，須由國

家機關積極干涉，故規定收養子女應聲請法院審查

而得認可。 

(4)增訂合意終止收養之要件： 

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對於未滿7歲之養子女

者，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為之；對

於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得終止收養後為其法定

代理人之人同意。 

(5)增訂死後終止收養之規定： 

在1985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並無死後終止之規

定，大法官透過解釋創造死後終止收養之情形。立

法者認為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如不能維持生活而

無謀生能力，又依民法規定，因無從取得其養父母

之同意以終止收養關係，倘若不能由他人收養或回

本家，對於被收養者極不利。故增訂該情形得聲請

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關係。 

2.維護固有的倫理道德 

(1)增訂近親收養之限制： 

為維持我國傳統倫理觀念，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應

不許收養為子女，但為顧及家庭生活美滿，設但書

例外可收養配偶之子女為養子女。亦增訂旁系血親

及姻親之收養限制。 

(2)增訂收養無效或得撤銷之規定： 

收養子女若違反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間隔者，有

悖公序良俗；違反近親及輩分不相當之規定，有違

我國倫理道德；違反一人不得同時為二人之養子

女，亦不容於社會，而增訂相關無效或得撤銷之規

定。 

(三)修正後之問題 

1.此次修正規定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由法定

代理人代為、代受意思表示，由此可見收養行為應屬

契約無疑，惟但書又規定，無法定代理人時不在此

限。則依此但書有認為當被收養人未滿7歲又無法定

代理人時，收養行為乃屬養父母之單獨行為。此種以

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有無法定代理人而區別收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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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1985年 

之修正 

是否為契約或單獨行為之規定，似有混淆收養行為之

本質。 

2.死後終止收養之規定，係參考日本民法，惟其並未限

於養子女不能維持生活、無謀生能力之情形，始得聲

請法院終止收養關係，學者認為修正以經濟條件為許

可終止收養與否之基準，並不妥當。 

合意終止收養之實質要件，並無明文規定違反該要件時

是否為無效或得撤銷，亦屬法律漏洞。 

2007年 

之修正 

(一)背景 

此次修正，一方面承襲一九八五年以保障未成年養子女

為目的之立法精神，一方面亦補充漏未規定之部分，尚

注意本生父母之權益保障。 

(二)修正內容 

1.未成年養子女權益之保障 

(1)收養實質要件之修正： 

A.關於收養者年齡之限制 

立法者認為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

以上，其目的固在考量養父母應有成熟之人格、

經濟能力等足以擔負為人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

義務，惟為考量夫妻共同收養或夫妻一方收養他

方子女時，應較彈性以符實際所需，故設置例外

緩和規定，即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

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

養者20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收養者16歲以

上，亦得收養。此例外規定有助於家庭生活和

諧，亦足以保障被收養人之權益。 

B.未成年人無法定代理人時之收養程序 

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有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

受意思表示，或得其同意。惟修法前如無法定代

理人，則無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意思表

示，或得其同意，造成被收養人若無法定代理人

時，其收養程序過於簡略，對未成年人保護不

周。故在其無法定代理人時，應定其監護人為法

定代理人，以保障未成年人之權益。 

(2)收養形式要件之修正： 

收養子女以書面為之，但被收養人未滿7歲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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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2007年之 

修正 

定代理人時，不在此限。惟藉收養名義達其他目的

者所在多有，為保障被收養者權益，收養除須以書

面為之以外，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而未滿7歲且

無法定代理人者，應定其監護人為其法定代理人，

代被收養者訂立收養之書面。 

(3)養子女之稱姓： 

收養制度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間發生親子關

係，使被收養人取得收養人婚生子女之地位，故養

子女得從收養者姓。而收養制度已從「為親」之傳

宗接代目的，逐漸轉為「為子女」之利益原則，故

若養子女有維持原姓之需要，且收養者亦同意，亦

得維持原姓。 

(4)收養之終止： 

A.合意終止：為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其與

養父母間收養關係之終止，宜經法院認可，以判

斷終止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增訂

之。 

B.宣告終止：修正前對於養子女方面有片面終止收

養事由，此對養子女實屬不利，故為使養子女與

養父母完全站在平等地位上，修正後已無片面得

終止收養關係之事由。 

C.死後終止：立法者認為僅限養子女不能維持生活

而無謀生能力時，始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過於嚴格，養父母死亡後為保護養子女利益，應

使其有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之機會，而刪除不

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之限制。 

(5)強調未成年養子女之最佳利益： 

為凸顯法院審酌未成年人收養事件、終止收養事件

及宣告終止收養事件等指導原則為養子女之最佳

利益，乃明文規定之。 

2.本生父母權益之保障 

(1)收養關係成立後，養子女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於

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此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

故明訂子女被收養時，應得父母之同意。此係基於

父母子女身分關係之本質，與民法第1076條之2，

法定代理人代為、代受意思表示或同意，係對未成

年人能力之補充有所不同。 

(2)於成年收養時，法院應審酌被收養人是否意圖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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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2007年之 

修正 

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收養是否對於本生父母有所不

利，藉此規定保障本生父母利益。 

3.補充漏未規定部分 

(1)收養之效力 

A.收養效力發生之時點： 

修法前原未有所規定而有爭議，此次增訂收養自

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

生效力。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B.收養效力之內容： 

(A)收養效力是否及於其直系卑親屬？本次明定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者，收養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但在收養認可前，已成年或已結

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以維護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

權益，兼顧身分之安定。 

(B)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

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係為避免權利義務之

複雜化，惟在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該養子女

之生父或母結婚，該養子女與其本生父或母回

復共同生活，若互相間之權利義務仍處於停止

狀態，將使該養子女無法受扶養，甚至無法繼

承其本生父或母之財產，此對養子女甚不利，

故增訂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本生父或

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

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

影響。 

(2)增訂終止收養之無效與撤銷之相關規定 

A.無效：合意終止收養未以書面為之，養子女為未

成年人，未經法院認可終止，養子女未滿7歲，其

合意終止或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未經由終止

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為或代受意思表示或聲

請者。 

B.撤銷：違反夫妻共同收養子女，其合意終止收養

應共同為之之規定者，或滿7歲以上未成年人合意

終止或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未得終止後為其法

定代理人之人同意者，終止收養者之配偶或終止

收養後被收養者之法定代理人，得請求法院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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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2007年之 

修正 

銷，並明定撤銷權行使期間，使收養關係得早日

確認。 

(三)修正後之問題 

1.關於收養效力發生之時點 

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

發生效力，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惟若

聲請認可後，法院裁定認可前，養子女之本生父母死

亡時，因收養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生效，將導致養

子女無從繼承其本生父母之遺產。又若收養人於聲請

認可後，法院裁定認可前死亡時，養子女因民法第1079

條之3但書之規定，而無法繼承收養人之遺產，對養

子女實屬不利。 

2.收養效力所及之親屬 

法條區別成年與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而異其收

養之效力，是否妥當？由於民法並未規定養子女被收

養前，應通知其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使其有表示同意與否之機會，因此需借重程序法之相

關規定以保護該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之權益。 

3.養子女之稱姓 

基於子女最佳利益原則，養子女亦得維持原來之姓，

惟此有造成家庭構成員姓氏之複雜、使養子女暴露其

被收養之身分等問題，是否妥當，不無疑問。 

結論 

收養制度因社會之發展及傳統文化之變遷有不同之境

遇，我國收養法亦從家本位之收養變遷至子女本位之收

養，而隨著高齡社會之來臨，老人亦有受保護之必要，若

可藉由收養獲得照顧其老後生活，亦不失為一妥當方法，

未來或可朝此方向進展。 

考題趨勢 

一、 我國收養制度從家本位之收養變遷至子女本位之收養，有何規定因

此而修正？ 

二、 關於收養效力之發生時點，將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此

是否對養子女有所不利？ 

延伸閱讀 

一、吳明軒，〈關於收養子女規定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230

期，頁74-101。 

二、吳明軒，〈撤銷合意終止收養之訴〉，《月旦法學教室》，第66期，

頁14-15。 

 

※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立即在線搜尋！ 
 
 


